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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需求（Management Needs）：為滿足學生
的需求而提供的成人監管程度以及任何必要的環
境調整。這必須在IEP中說明。

看護人員（Matron）：在往返於家庭和學校之
間的特殊教育用的校車上為學生提供協助的人。

調解（Mediation）：一種保密的、自願選擇的
程序，它使雙方能夠解決分歧，而無需舉行正式
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一名公平調解人協助各方表
達自己一方的觀點和立場並了解對方的觀點和立
場。該調解人的職責是促進協商，協助各方達成
一致，而不是建議解決方案，也不是採取某方的
立場或觀點。如果雙方達成協定，該協定將具有
約束力，且不能被上訴。

醫療檢查（Medical Examination）：醫生出具
的關於學生身體和醫療狀況的報告，該報告會在
IEP小組會議期間得到考慮。

課程修正（Modifications）：說明對課程的修
改。照顧措施是指格式或程序的變化，這些變化
使得學生能夠順利接受教育，而不會受殘障的限
制；而課程修正是對課程難度和/或課程內容量進
行的更廣泛的調整。課程修正所針對的是無法理
解指導教師所教授的全部內容的殘障學生。舉例
來説，對於因認知障礙而妨礙自己對所參與的普
通教育班的教育內容的理解能力的小學生，作業
可以在數量上有所減少並作重大修正。

多學科評估（Multidisciplinary Evaluation）：
由評估小組對學生實施的完整評估，旨在確定學
生是否有殘障以及是否需要特殊教育服務。這也
被稱為「多學科評核」。

神經學評估（Neurological Evaluation）：由神
經學專家進行的專業評估，旨在確定學生是否存
在可能影響學習的腦功能異常症狀。

紐約州英語為第二語言成績測驗（New York 
Stat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chievement 
Test，簡稱NYSESLAT）：NYSESLAT的測
驗對象是被安置在英語為第二語言（ESL）、雙
語或雙向式雙語班的幼稚園至12年級英語學習生
（ELL）。他們將一直接受ESL和雙語服務，直至
他們的NYSESLAT分數顯示他們的英語熟練水平足
以讓他們充分參與僅用英語授課的課程。

非殘障學生（Non-Disabled）：被確定為沒有
殘障且不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

紐約州核准的非公立學校（New York State 
Approved Non-Public School）：提供公衆資助
的特殊教育課程但不屬於紐約市教育局系統的學
校。

非公立學校入讀資格通知書（P-1R） 
（Non-Public School Eligibility Notice）： 
如果未能在同意首次轉介之日起60個教學日當日
或之前或者在收到關於之前被確定的學生的轉介
函之後60個教學日起向學生提供特殊班的最終推
薦通知書，那麼教育局必須在第60日向家長提供
一份通知書（P1-R），這封通知書使得該學生有
權被安置到一所州核准的非公立學校，並由政府
承擔費用。

但是，如果存在有記錄的家長延誤行為（即：家
長拒絕同意首次評估、學生遷出紐約市、校長和
家長同意撤銷轉介、啓動轉介的機構撤銷轉介或
者家長請求進行獨立評估但該評估超過了規定的
時間期限），教育局可以在原來規定的第60日之
後發給家長P1-R，發出家長信的順延時間等同於
實質性家長延誤造成的時間段。

轉介通知（Notice of Referral）：在收到一份
轉介函之後不超過五天的時間而向家長發出的一
封以家長希望使用的語言（如果知道）書寫的信
函。

學生入學辦公室（Office of Student 
Enrollment，簡稱OSE）：教育局總部學生入
學辦公室在全市範圍內協助進行所有年級學生的
安置、入學、劃區和選擇等工作。OSE也負責將
公立學校學生安置到教師合作教學班和特殊教育
班，只要這些學生被推薦獲得這些服務且這些學
生無法在自己目前就讀的學校接受服務。

其他支援服務（Other Support Services）： 
為需要發展性或糾正性協助才能留在目前學習的
教育課程中而的學生提供的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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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專業人員（Paraprofessional）：為整班
學生、個別學生或一組學生提供協助（如行為管
理、健康服務、交通或如厠協助、等待安置過
程、替代安置或擔任手語翻譯）的人員。

家長成員（Parent Member）：學區內一名殘障
學生的家長，此人參加IEP小組會議並協助一名已
知存在殘障或疑有殘障的學生的家長為其子女做
出教育決策。家長有權拒絕家長成員參加IEP小組
會議。

待決（Pendency）：當一方請求舉行公平聽證
會或參加調解時，待決，這一「持續原狀」條
款，允許學生留在其「最近所同意的安置辦法」
中接受教育，直至完成公平聽證會（包括所有的
上訴），除非家長和IEP小組另以書面方式同意某
種替代方案。

與學生有撫養關係的個人（Persons in 
Parental Relationship）：根據「紐約州教育法」
（New York Education Law）的定義，與學生有
撫養關係的個人是指父親或母親（生父母或養父
母）、繼父、繼母、法定監護人或托管人。托管
人是指對其父母或監護人存在以下情況的學生承
擔看管和照顧義務的人員：學生父母或監護人過
世、被監禁、患精神病、被送入某機構關押；或
者學生父母或監護人離棄或放棄了該學生；或者
學生父母或監護人在紐約州之外地區生活或者其
下落不爲人知。

根據「一般義務法」（General Obligations Law）
條款15-A或一般義務法（此法允許家長自願指定
某人為他們的孩子做教育決策）的規定，某一個
人可以被指定為撫養人。對於撫養人的指定必須
以書面方式説明，且在某一時間指定的期限不得
超過六個月。如果指定期限超過30天，則必須進
行公證，且必須由被指定人及家長簽名。

在整個特殊教育過程中，行使撫養人職責的個人
會被IEP小組要求參與學生的特殊教育和有關事宜
的磋商。如果親生父母在任何時間重新回到孩子
的生活中並承擔撫養責任，IEP小組將要求親身父
母參加決策過程，而不再認同在親生父母返回之
前存在的其他撫養關係。

偏好語言（Preferred Language）：家長自己感
覺使用起來最自在的語言。這種語言可能是也可
能不是在家中經常使用的語言。

精神病評估（Psychiatric Evaluation）：由精神
病專家進行的專業評估，旨在確定一名學生適應
環境的能力及其情緒問題妨礙學習的嚴重程度。

心理評估（Psychological Evaluation）：一種由
持證心理專家進行的評估，旨在衡量學生在總體
學習能力上的強項和弱項及其與其他學生和成人
的關係如何。

推薦（Recommendation）：在IEP小組會議上
做出的一項關於特殊教育服務的提供的推薦。

重新評估（Reevaluation）：更新對殘障學生的
評估。學生的教師、家長或學區可以申請重新評
估。另外，殘障學生必須每三年接受一次重新評
估，除非學區和家長以書面方式認定沒有必要重
新評估。除非學區和家長同意，否則每年只能進
行一次重新評估。

轉介（Referral）：轉介用於啓動評估和安置程
序，目的在於確定學生是否有殘障並需要特殊教
育服務。

一般教育（Regular Education）：參見普通教
育課程。

相關服務（Related Services）：可能向特殊教
育學生提供的、旨在支援和協助他們參加其學校
計劃的服務。這些服務必須在IEP上得到推薦，
可以單獨向一個學生提供或者以小組（不超過五
人）方式提供。這些服務包括：諮詢、學校健康
服務、聽力教育服務、職業療法、物理療法、言
語/語言療法、視力教育服務、導向和行動服務以
及「其他支援」服務。

相關服務授權書（Related Services Authorization，
簡稱RSA）：RSA是一種提供給家長的授權書，該
授權書使家長能夠在教育局承擔費用的情況下，
從提供特定的相關服務的非教育局獨立機構獲得
服務（前提是教育局無法在要求的時間期限內為
學生提供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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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審查（Requested Review）：這是一次
IEP小組會議，對學生的IEP進行審查，從而確定
是否其IEP仍然滿足他或她的需求。該審查要求可
由家長、教師或其他學校員工隨時提出。

解決會議（Resolution Session）：一項強制性
會議，學區必須在收到家長的正當權利投訴之後
15日內召開此會議。該解決會議由家長、與投訴
相關的IEP小組成員以及一名擁有決策權的學區代
表出席。

課堂參觀權（Right to Visit a Class）：家長
有權參觀他們的孩子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所在的學
校。學校可以向家長展示示範課堂，讓家長了解
自己的子女受推薦獲得的教育服務。

短期目標（Short-Term Objectives）：為了
使學生實現其年度目標而採取的具體措施。它們
為教師或服務提供者提供關於如何實現年度目標
以及如何衡量學生在實現目標過程中的進度的指
導。這些短期目標由IEP小組制訂，只有當學生參
加替代評估時，才會在學生的IEP中得到說明。

社會史（Social History）：一種為了了解學生的
健康狀況、家庭和教育背景（包括社會關係）而
進行的家長訪談，被用作學生評估的一部分。

特殊班（Special Class）：特殊班服務是在一個
獨立班中為殘障學生提供的服務。它們服務的對
象是無法在普通教育班中滿足其需求（即使獲得
補充協助和服務）的學生。在獨立的特殊班中，
學生必須按其教育需求的相似性分組。只要班級
内的學生有著相似的學業水準、學習特徵、社會
發展、體制發育程度和管理需求，則這些班級可
以由有著相同殘障或者不同殘障的學生組成。

特殊班根據學生的學習和/或管理需求安排不同程
度的教職員工配置。

專門設計的教學（Specially Designed 
Instruction）：特殊教育專業人員調整授課內

容、方法（指導特定年級水平的內容的方法）
或指導實現方式以滿足殘障學生的獨特需求的方
法。專門設計的教學也應確保符合資格的學生能
夠得以學習普通課程，這樣使得學生能夠達到適
用於所有學生的學區教育標準。

言語或語言障礙（Speech or Language 
Impairment）：學生具有溝通障礙症，如口吃、
發音障礙、語言障礙或發聲障礙，這些障礙對學
生的學習成績產生不利影響。

代理家長（Surrogate Parents）：為確保學生的
權利得到保護，在下列情況下，某一個人可以被
教育局指定擔任「代理家長」，以履行家長或監
護人的職責：

n	 學生的家長無法得到確認；
n	 經過合理的努力之後，教育局未能發現學生家長

的下落；
n	 學生屬於「麥金尼—凡托無家可歸者法案」

（McKinney-Vento Homeless Act）所定義的無人
伴護的無家可歸青少年；

n	 學生是一名州屬受監護人（Ward of the State），
沒有符合家長定義的家長對其進行看護。 
州屬受監護人是指因少年犯罪、「需受監督者」
（PINS）或兒童保護程序而被安置或送押的年
齡未滿21歲的兒童或青少年；是受社會服務局
局長（Commissioner of Social Services）或者兒童
與家庭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監護的兒童或青少年；或者是在自己
家裡沒有得到照顧的貧窮兒童。

代理家長不是市教育局或州教育廳或者涉及該學
生的教育和照顧的機構的官員、僱員或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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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服務（Transition Services）：符合下列特
徵的一組協調活動：
n	 服務旨在改善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功能性技巧，以

協助學生從學校活動過渡到學校之後活動，如中
學之後教育、職業教育、綜合就業（包括受支援
的就業）、繼續教育和成人教育、成人服務、獨
立生活或社區參與；

n	 服務以個別學生的需求為依據，考慮學生的優
勢、特長和興趣；並包括教學、相關服務、社區
體驗、就業培訓及其他學校之後成人生活目標的
制訂，在適當情況下還包括獲得日常生活技能和
功能性職業評估。

過渡支援服務（Transitional Support 
Services）：過渡支援服務，如諮詢和/或訓練，
可以提供給那些幫助殘障學生過渡到較少限制環
境的教職員工（一般為30天）。儘管過渡支援服
務 的對象是教師，其利益能夠澤及相關的殘障學
生。

出行訓練（Travel Training）：一種指導高中學
齡的學生如何安全和獨立地往返學校與家庭之間
或者往返工作/學習場所與家庭之間的服務。

十二個月學年服務——也稱為「延長學年服
務」（Twelve-Month School Year）：十二個月
學年服務是在7月和8月期間提供的，其服務的對
象是有嚴重殘障並需要連續接受教育以免本身發
展程度嚴重退步的學生。該服務必須由IEP小組推
薦，並在IEP中說明。家長必須同意接受延長學年
服務。

職業評估（Vocational Assessment）：旨在評
估十一年級和十二年級學生在工作相關領域的興
趣和能力的評核。該評估可協助IEP小組、家長以
及學生本人為學生從學校過渡到學校之後活動做
好規劃（包括未來可能的職業和工作）。

工讀（Work-Study）：為中學生提供的機會，
旨在使他們參與教育、就業和工作相關體驗， 
從而為過渡到成人世界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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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教育局 
特殊教育委員會辦公室聯絡方式

CSE辦公室	 學區	 地址	 電話號碼	

	 1	 7	 One Fordham Plaza	 (718) 329-8091 
		  9	 Bronx, New York 10458	  
		  10		

	 2	 8	 3450 East Tremont Avenue	 (718) 794-7428   or	
		  11	 2nd Floor	 (718) 794-7429
		  12	 Bronx, New York 10465		

	 3	 25	 30-48 Linden Place	 (718) 281-3520	
		  26	 Flushing, New York 11354	

	 3	 28	 90-27 Sutphin Boulevard	 (718) 557-2500 
		  29	 Jamaica, New York 11435		

	 4	 24	 28-11 Queens Plaza North	 (718) 391-8405 
		  30	 5th Floor 
			   Long Island City, New York 11101

	 4	 27	 Satellite Office	 (718) 642-5715 
			   82-01 Rockaway Boulevard 
			   2nd Floor	  
			   Ozone Park, New York 11416

	 5	 19	 1655 St. Marks Avenue	 (718) 240-3500 
		  23	 Brooklyn, New York 11233 
		  32		

	 6	 17	 5619 Flatlands Avenue	 (718) 968-6200 
		  18	 Brooklyn, New York 11234 
		  22		

	 7	 20 	 415 89th Street	   (718) 759-4933 
		  21	 Brooklyn, New York 11209	   	

	 7	 31	 715 Ocean Terrace	 (718) 420-5752 
			   Building A	  
			   Staten Island, New York 10301		

	 8	 13	 131 Livingston Street	 (718) 935-4900	  
		  14	 4th Floor	  
		  15	 Brooklyn, New York 11201 
		  16

	 9	 1	 333 7th Avenue	 (917) 339-1600	  
		  2	 4th Floor	  
		  4	 New York, New York 10001	

	 10	 3	 388 West 125th Street	 (212) 342-8300	  
		  5	 New York, New York 1002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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